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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4-05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7日在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8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

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 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3,

574,1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0%，最高成交价为3.7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8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人民币13,462,475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8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19,953,2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68%，最高成交价为4.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人民币81,484,7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

2024-060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尚未

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52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6）、《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9）。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5,076,8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4%；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16.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

民币12.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5,890,609.2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21.52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2024-40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6月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回购报告书》，公司在实施本次权益分派

后，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了调整，自2024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起，回购价格由不超过22.00元

/股调整为不超过21.66元/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4）， 于2024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27）。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6,219,87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81%， 最高成交价为17.81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1.37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88,252,

176.26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及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2024年9月公司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

十七条、十八条相关规定的情形，具体如下：

1、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

2024-074

转债代码：

111014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李子转债” ）自2023年12月28日起开始转股，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37,000元“李子

转债”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900股，占“李子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0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李子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99,963,

000元，占“李子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38%。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李子转债” 未发生转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166号文同意注册，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6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0,000万元，期限6年。 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

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51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3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李子转债” ，债券代码“11101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李子转债” 自2023年12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9.47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18.98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4年6月3日，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李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9.47元/股调整

为18.9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8.9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实

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时调整“李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李子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3年12月28日至2029年6月19日。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37,000元“李子转债”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

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900股，占“李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5%。其中，自2024年7

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李子转债” 未发生转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李子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99,963,000元，

占“李子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3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4,432,300 0 394,432,300

总股本 394,432,300 0 394,432,30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9-82881528

邮箱：zqswb@liziyuan.com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

2024-079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特利电子”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为全资子公司伯特利电子提供1,

008,576欧元（按2024年9月30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8267计算，为789.3822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伯特利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939.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728.3822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9%，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况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伯特利电子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芜湖经开区支行” ）签订《保证合同》，为伯特利电子与

工商银行芜湖经开区支行签订的《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 下的债务提供1,008,576欧元

（按2024年9月30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8267计算，为789.3822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芜湖经开区支行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

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需要通过银行金融机构、设备融资

租赁公司等机构进行融资，依据融资需要，需由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在银行金融机构、设备融资租赁

公司等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伯特利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伯特利关于公司

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031） 以及2024年4月1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伯特利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8）。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3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99816405A

住所：安徽省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沈巷片区起步区深圳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喜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汽车电子及各类控制系统零部件、软硬件及总成，并从事相关的

咨询和服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1,148,607,670.05

负债总额 647,465,757.09

净资产 501,141,912.96

营业收入 977,406,626.63

净利润 86,305,903.34

本次被担保方伯特利电子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

保证人：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担保额度：1,008,576欧元（按2024年9月30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8267计算，为789.3822万

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保证期限为自工商银行芜湖经开区支行支付信用证项下

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

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全资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活

动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被担保全资子公司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 该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所涉及的被担保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和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同意公司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担保金额为1,008,576欧元（按2024年9月30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8267

计算，为789.3822万元人民币）。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728.382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19%，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

2024-078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1/31~2025/1/30

预计回购金额 5,784.1960万元~11,568.3919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40.09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661%

累计已回购金额 1,448.725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2.65元/股~55.7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将该回购股份用于后期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 回购股票价格的上限为90.43元/股（含），回购股票数量为不低于120万股（含）且不超过180万股

（含），占公司截至2024年1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的 0.28%-0.42%。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

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 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的《伯特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5）。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调整为

606,545,820股，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0.43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64.35元/股（含），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为2024年5月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5

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的《伯特利关于实施2023

年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00,900股，占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股本的0.0661%，成交最低每股价格为32.65元，成交最高每

股价格为55.72元，累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487,258.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24-069

号

债券代码：

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九次

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万元（包含本数）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10月20日披露的《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临2023-084号）。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内， 公司实际使用了18,962.25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24年10月8日， 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8,962.25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就上述归还事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24-068

号

债券代码：

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

三季度可转债转股及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可转债转股情况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 共有1,

000.00元“众和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44股，占“众和转债” 转股前

（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90,099,000.00元

“众和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7,002,499股，占“众和转债” 转股前

（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00%。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众和转债” 金

额为1,184,901,00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额的86.17%。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278.90万份，

行权期为2023年11月23日至2024年11月14日；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结束， 第二个行权期尚未开

始。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 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

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股票，占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445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发行了

1,37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7,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5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

37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众和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94” 。

根据有关规定和《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众和转债”转股期为2024年1月24日至2029年7月17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众和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8.20元/股。 因触发“众和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自2024年2月6

日起“众和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7.0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4-018号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30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含税），自2024年5月31日起“众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9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4-042

号公告。

（三）本次可转债转股情况

“众和转债” 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共有1,000.00元“众和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

票，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44股，占“众和转债” 转股前（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90,099,000.00元“众和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7,002,499股，占“众和转债” 转股前（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2.00%。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众和转债” 金额为1,184,901,00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

额的86.17%。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自主行权情况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程序

1、2021年9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1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考核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等有关事项，相关事项于2021年9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2、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21年9月

11日起至2021年9月21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任何异议。监事会对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1年9月23日披露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9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披露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相关事项于2021年9月2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上海证券报》。

4、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1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相关事项于2021年11月16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5、2021年12月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授予登记。 相关事项于2021年12月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6、2022年6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召开了第九届

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相关事项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上海证券报》。

7、2022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和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相

关事项于2022年10月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8、根据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330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318.50万份，占公司目

前股本总额的0.98%，并于2022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众

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9、2022年12月30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0,000股，回购价格为4.91元/股；注销股票期权

120,000份。 相关事项于2022年12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10、2023年1月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实际向98名激励对象授予26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40元/股，向99名激

励对象授予527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9.43元/份。 相关事项于2023年1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11、2023年5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2023年5月12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

12、2023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2023年10月2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13、根据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413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534.40万份，占公司当

前股本总额的1.14%，并于2023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14、根据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

注销股票期权676,000份。 相关事项于2023年11月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在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

及《中国证券报》。

15、 因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于2023年11

月14日结束，根据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注销了已到期未行权的1,318.50万份股票期权。 相关事项于2023年12月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在交

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16、2023年12月22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98,000股，回购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为4.63元/股，回购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5.12元/股。 相关事项于2023年12月20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17、2024年1月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2024年1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

报》及《中国证券报》。

18、2024年3月28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8,000股，回购价格为4.68元/股，注销股票期权

56,000份。相关事项于2023年3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19、2024年3月1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

2024年3月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20、2024年5月16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5,000股，回购价格为5.12元/股，注销股票期权

70,000份。相关事项于2024年5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21、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

了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 及 《中国证券

报》。

22、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预留授予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

核意见。 相关事项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23、 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注销股票期权3,556,

000份。 相关事项于2024年9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在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份）

2024年第三

季度行权数

量（股）

2024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总数的百分比

截至2024年9

月30日累计

行权数量

累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总数的百

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孙 健 董事长、总经理 360,000 0 0.00% 0 0.00%

2 边明勇 董事、副总经理 180,000 0 0.00% 0 0.00%

3 陆 旸 董事、财务总监 150,000 0 0.00% 0 0.00%

4 陈长科 副总经理 150,000 0 0.00% 0 0.00%

5 杨世虎 副总经理 150,000 0 0.00% 0 0.00%

6 吴 斌 副总经理 150,000 0 0.00% 0 0.00%

7 郭万花 副总经理 150,000 0 0.00% 0 0.00%

8 李功海 副总经理 150,000 0 0.00% 0 0.00%

9 刘建昊 董事会秘书 150,000 0 0.00% 0 0.00%

10 马斐学 副总经理 120,000 0 0.00% 0 0.00%

11 马 冰 副总经理 120,000 0 0.00% 0 0.00%

12 薛 冰 副总经理 72,000 0 0.00% 0 0.0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902,000 0 0.00% 0 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

10,887,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2,789,

000

0 0.00% 0 0.00%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共为317人，2024

年第三季度未有激励对象行权；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未有激励对象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 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

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

3、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行权未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后期行权若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则参与行权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的锁定和转让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4、股份登记情况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行权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数量为0股。

5、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本次行权获得募集资金0.00元，本次行权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未构成影响。

三、本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可转债转股数

量

股票期权行

权数量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数量[注]

本次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70,200 0 0 -1,190,000 8,580,2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6,896,010 144 0 1,190,000 1,368,086,154

总计 1,376,666,210 144 0 0 1,376,666,354

注：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临2024-065号公告。

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9日

● 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

:

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24-064

债券代码

: 128134

债券简称

:

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541� �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2、债券代码：128134� � � � �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32.44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5、自2024年9月18日起至2024年10月8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85%。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

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债券代码“128134” 。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0年10月15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生效。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

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9月18日起，截至2024年10月8日，公司股票已有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2.44元/股的85%，即27.57元/股的情形。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后续若触

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

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鸿路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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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41� �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债券代码：128134� � � � �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32.44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4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20]971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债券代码“12813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0月15日）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6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详见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债

二、鸿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三季度,“鸿路转债” 无转股。 截至2024年9月30日,“鸿路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

572,807,500元，剩余债券15,728,075张。 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非流

通股

193,839,021 28.09 193,839,021 28.09

高管锁定股 193,839,021 28.09 193,839,021 28.09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96,172,381 71.91 496,172,381 71.91

三、总股本 690,011,402 100 690,011,402 1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51-66391405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钢构”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转债” 股本结构

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